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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15-062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仲裁的基本情况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申请人”、“反请求申请人”）

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关于（2015）京仲案字第 1279 号仲裁

案答辩通知》及公司股东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高金科技”、

“申请人”、“反请求被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等文件，因大连高金科技与公司

签订的《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

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北京仲裁委员会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15 年 6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答辩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8）。 

二、仲裁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答辩书、反请求申请书等材

料，北京仲裁委员会于 2015 年 8 月 3 日受理了公司反请求申请。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5 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的《关于（2015）京仲裁字第 1279 号仲裁案反请求受

理通知》。 

三、仲裁反请求 

1、裁决由反请求被申请人补偿反请求申请人为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1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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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裁决由反请求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四、事实和理由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反请求申请人于 2008 年 6 月 3 日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于 2008 年 6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3 年 2 月 19 日，反请求被申请人与反请求申请人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就反请求被申请人拟以现金认购反请求申请人非公开发行的 5000 万股境内上市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事宜进行了相关约定。为了消除由于前述非公开发行股

份所产生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在《股份认购协议》中约定了第三章“未来重组”

及相关内容，第三章第 3.1 条约定：“双方同意，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由甲方（即反请求被申请人）将所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标的资产以认购乙方

（即反请求申请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或双方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乙

方。”第 3.2 条约定：“未来重组的具体方式、资产评估相关事项、定价、交割等由

甲乙双方另行签署协议约定， 该协议届时需经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生效。”第一章“定义”第 1.1 条约定：“„未来重组‟指甲方将其

所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股权/资产以认购乙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或双方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乙方。”“„标的资产‟指未来重组中甲方拟出售

给乙方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股权/资产。” 

同日，反请求被申请人出具了《承诺函》，其在第三段中进行了承诺：“本公

司进一步承诺，为避免因本次发行而产生的华东数控与本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本公司特此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本公司所持有或有权

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股权/资产以认购华东数控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或本公

司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华东数控。” 

2014 年 3 月 4 日，反请求申请人依约向反请求被申请人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2014 年 9 月 18 日，由于反请求申请人经营存在严重困难，面临资金链断裂的

生死关头，反请求申请人向股东案外人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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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申请人发送了《关于近期工作三点意见》，告知反请求申请人管理层股东近期

拟采取三条措施，其中第三条为“为保护全体股东的权益，积极寻找外部有重组意

愿的机构，迅速开展对公司进行重组工作。”并在最后明确载明“以上三点，如有不

同意见，请在 2 日内反馈，否则，视为同意。”2014 年 9 月 23 日，反请求被申请

人予以回复，直接同意了第一条和第二条，未就第三条表达不同意见，亦未以《股

份认购协议》的约定为由要求反请求申请人不得与任何第三方进行资产重组，反

请求申请人有理由相信反请求被申请人同意了第三条。 

根据反请求申请人的经营现状，考虑未来长远发展，2015 年 5 月 21 日起，反

请求申请人拟通过董事会会议推动与第三方的重组以改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

以维护反请求申请人全体股东的利益，尤其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然而，反

请求被申请人及其委派的董事，以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均一而再、再而三地

以《股份认购协议》第 3.1 条的约定为由，声称反请求申请人与第三方进行重大资

产重组违反了《股份认购协议》第 3.1 条的约定，导致相关董事会决议未能通过，

并给反请求申请人与第三方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设置障碍。 

反请求申请人认为，为了消除由于《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反请求申请人向

反请求被申请人非公开发行股份所产生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在《股份认购协议》

中约定了第三章“未来重组”及相关内容。而且，根据《股份认购协议》第 3.1 条和

第 3.2 条的约定，对反请求被申请人以所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标的资产认购反请求申

请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出售给反请求申请人事宜，仅是反请求被

申请人与反请求申请人达成的意向性的约定。对于该事宜的具体方式、资产评估

相关事项、定价、交割等均需由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后签署协议进行约定，且需经

反请求申请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方能生效。该事

宜本就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反请求申请人并不负有必须无条件地同意该事宜的

义务。《股份认购协议》从不排斥反请求申请人可能推进的与任何第三方进行的其

他重组或资本运作。反请求申请人与任何第三方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不违反《股份

认购协议》的约定。反请求被申请人不得依据《股份认购协议》要求反请求申请

人不得与任何第三方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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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反请求申请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为了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

权益，反请求申请人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委托律师

处理本案并向贵会提出上述仲裁反请求，请贵会裁决如所请。 

五、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次的仲裁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

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风险提示 

该仲裁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最终结果可能会对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产生不确定影响。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披露的信息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